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推进税收法治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公布，第50号、第53号修改）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对现行有效的税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2026年  月  日

附件
全文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标题
	发文日期
	文号

	1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6年9月16日
	甬地税一〔1996〕148号

	2
	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批复
	2000年8月13日
	甬地税一〔2000〕147号

	3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宁波市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0年11月20日
	甬地税一〔2000〕233号

	4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有关小农具征税范围的批复
	2001年10月12日
	甬国税函〔2001〕 55号

	5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返利资金增值税计算问题的批复
	2004年9月20日
	甬国税函〔2004〕355号

	6
	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2007年1月22日
	甬地税二〔2006〕301号

	7
	转发总局关于做好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2010年1月29日
	甬地税一〔2010〕18号

	8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契税征管若干政策的通知
	2010年4月1日
	甬地税三〔2010〕65号

	9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7年11月28日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5号

	10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简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的公告
	2019年5月8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2号

	11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开展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公告
	2020年8月31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4号

	12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扩大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试点范围的公告
	2020年9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5号

	13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
电子化试点范围的公告
	2020年10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6号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的

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的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加强税务规范性文件管理，推进税收法治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对现行有效的税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对已有新的规定替代或其他已不宜再执行的文件宣布全文失效废止，并制定本公告。

二、清理范围

本次清理的范围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制定或牵头制定的、现行有效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包括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制定或牵头制定的且在机构改革后继续有效施行的税务规范性文件。

三、主要内容

本公告公布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共13件，均为全文失效废止。
